
大溪行政園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

地上物查估證明文件自我檢核表 

注意：建物證明文件屬都市計畫發布後者項次２～４擇一檢附，屬都

市計畫發布前者項次５～７擇一檢附即可。 

認定項目 項次 內容 勾選 

人口及建物

證明文件 

1 戶籍謄本(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)   

2 建物所有權狀影本   

3 使用執照影本(請至市府建築管理處申請)  

4 
建築執照影本(依建築法領有建築執照或建築許

可之建築物) 
  

5 
用水或用電證明影本(請至自來水公司或電力公

司申請) 
  

6 房屋稅籍證明(請至地方稅務局申請)   

7 門牌編釘證明(請至戶政機關申請)  

8 
設有電話、電表、自來水表及瓦斯表使用憑據證

明(裝設證明)(請至各公用事業單位申請) 
  

水井 9 
水井辦妥水權登記或免水權登記證明相關資料影

本 
  

工廠或商號 

10 
工廠登記證明(請至市府經濟發展局工商登記科

申請) 
  

11 
商業登記證明(請至市府經濟發展局工商登記科

申請) 
  

12 最近三年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  

13 繳稅證明文件影本(401~405 表)   

農地使用 

證明文件 

14 三七五租約書影本   

15 國有土地租約書影本   

16 土地改良證明書影本   

墳墓 

證明文件 
17 墳墓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影本  


